附件3

无人机设备管理（主管级）岗技能测试细则及评分标准

一、测试科目

考生操作无人机对考场内设置的5个空飘物进行打击。空飘物为氦气球，系于2米棉线上，固定在高度为4米的杆子上，颜色、大小、位置由考官当天确定。

二、评判规则

（一）科目要求

1.考生须自备多旋翼无人机（允许改装），图传系统不限。考场不提供无人机设备。
2.每个考生允许携带1套备用无人机入场，在考试飞行期间允许更换无人机。主机飞行时，备用机不可通电。

3.在考试期间由于气球碎片、系绳缠绕电机等导致无法完成任务的，可使用备用机继续考试，更换备用机期间不停止计时；如发生炸机、失联等无法继续执行打击任务，向考官报告“炸机或失联”，考官确认后，可使用备用无人机执行任务。
（二）重考情形

考试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的（如动物袭击、空飘物自动断线等），可以进行重考。

（三）取消考试成绩情形

1.考官未下达“开始”指令就进行启动升空的，违规1次警告，违规2次取消考试成绩。

2.考生不服从考官指令和考官发生冲突的，取消该科目考试成绩。
3.在其他考生考试期间,如有开启干扰设备影响考试进行的视为蓄意干扰，取消成绩。

4.其他行为经考官判定存在违规的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
三、成绩评定

1.每名考生空飘物打击科目进行两轮，取最好成绩。

2.击落5个空飘物用时最少的考生成绩为100分，以其完成时间为基准时间，其余考生成绩按照其完成时间与基准时间差距，每多1秒（不足1秒按1秒计算）减0.5分的方式计算。

3.空飘物打击科目总时间为8分钟（含准备时间3分钟）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，成绩为0分。
